
动产抵押合同 

 

 

 

抵押人 ：                        

 

地址：                                邮编：                 

 

电话：                            

 

抵押权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原则，经协商一

致，特签订本合同，以求共同恪守： 

 

1.抵押财产 



抵押人用作抵押的财产为抵押财产清单（详见附件1）；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共

作价（大写）                      元整，抵押率为百分之          ，实际抵

押额为          元整。  

 

2.财产保管 

2.1 抵押财产中的            待双方清点后，由抵押人自行保管；抵押人应

妥善保管抵押财产，在抵押期内负有维修、保养、保证完好无损的责任，并随时接

受抵押权人的检查。 

2.2 抵押财产中的            由抵押人交抵押权人保管。并由抵押权人向抵

押人一次性收取 元整的保管费，抵押权人应妥善保管抵押财产，不准挪用抵押财产。  

 

3.财产保险 

抵押人应按抵押权人要求，对抵押财产中的                办理财产保险，

并将保险单交抵押权人保存。投保期限应长于约定的还款期限。若主合同项下还款

延期，抵押人须办理延长投保期的手续。保险财产如发生灾害损失，抵押权人有权

从保险赔偿中优先收回抵贷款。  

 

4.权利限制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抵押人不得出售和馈赠抵押财产；抵押人迁移、出租、转

让、再抵押或以其它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应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

意。  



 

5.费用承担 

本合同项下有关的保险、鉴定、登记、运输及保管等费用由抵押人承担。  

 

6.优先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抵押人如发生分立、合并，由变更后的机构承担或分别承

担本合同项下义务。抵押人被宣布解散或破产，抵押权人有权提前处分其抵押财产。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处分抵押财产：主合同约定的还款期

限已到，抵押人未依约归还本息或所延期限已到仍不能归还借款本息。 

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和费用的，抵押权人有权另行追索；

价款偿还贷款本息还有余的，抵押权人应退还抵押人。  

 

7.抵押权撤销 

抵押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或者提前归还借款本息的，抵押权即自

动撤销，抵押权人保管的抵押人财产和财产保险单应退还给抵押人。  

 

8.变更或解除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

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协议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  

 

9.违约责任 



9.1 按照本合同第2条第1项的约定，由抵押人保管的抵押财产，因保管不善，

造成毁损，抵押权人由权要求恢复财产原状，或提供经抵押权人认可的新的抵押财

产，或提前收回主合同项下贷款本息。 

9.2 按照本合同第2条第2项的约定，由抵押权人保管的抵押财产因保管不善造

成毁损，抵押人由权要求抵押权人恢复抵押财产原状；或者要求抵押权人赔偿其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9.3 抵押人违反第五条约定，擅自处分抵押财产的，其行为无效。抵押权人可

视情况要求抵押人恢复抵押财产原状或提前款项本息，并可要求抵押人支付欠款总

额5％的违约金。 

9.4 抵押人因隐瞒抵押财产存在共有、争议、被查封、被扣押或已经设定过抵

押权等情况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赔偿。  

 

10.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可以协商解决。或向抵押权人所在地的

人民法院起诉。  

 

11.合同文本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份。  

 



附件1：抵押财产清单 

  

抵押人：                                  

 

代表人：                                  

 

抵押权人：                                

 

代表人：                                  

 

 

             年      月      日 


